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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.01.09行政會報通過 
 

壹、主旨：水電與全校師生學習環境息息相關，為使師生用水、用電安

全無顧慮，特擬定安全管理注意事項。 

貳、說明： 
一、用電方面  
  (一)、設備檢修 

1.每年定期年度機電公司做高低壓設備檢修。 
2.各專科教室、實驗室，定時由管理人員自動檢查用電設備，遇

故障隨時通報總務處處理 。 
   (二)、停電及故障處理 

1.為維護高壓送電之安全，平時上課中停電，由技工或機電顧問

廠商親自送電，假日時間停電，由警衛室聯絡技工。如果無法

聯絡技工本人，再聯絡機電顧問公司送電。 
2.用電設備故障或施工，應在總開關處掛上警告標示牌。 
3.加強宣導學生上實驗課、實習課用電常識，遇有用電事故能

立即處置。 
 

二、用水方面 
(一)、設備檢修 

1.每天巡視地下管線及校舍厠所水龍頭及沖水設施有無漏水。 
2.定期清洗蓄水塔。 

    (二)、飲用水管理 
師生用開飲機及開水房定期檢查更換濾心並做成紀錄，每三個

月定期委託環安公司至校做水質檢查。 
 

三、消防方面  
  (一)、消防檢修 

1.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每年委託消防設備公司的消防

士以上機構檢修申報，依合約每年定期做消防檢查以及不定時

協助學校進行故障檢修。 



2.每半年辦理教職員工消防自衛編組訓練。 
    (二)、電梯檢修 

本校電梯委託電梯公司每月做全責保養。 
 

四、天然災害處理 
1.遇颱風、火災、水災及地震發生時應立即關閉電源開關。 
2.颱風前(五月)檢查室外電線及電力設備，發現不符安全規定，立

即簽報修理，接近建築物及電線之樹枝，應予修剪。 
3.颱風過後斷落電線，應設置警告標示牌，並通知電力公司或水

電廠商處理。 
4.地震發生後，應按颱風過後注意事項辦理 。 
5.平時向師生宣導地震或火災勿搭乘電梯，並將警告標示牌懸掛

於電梯出入口處。 
 

五、本注意事項經行政會報討論後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。 
 

 


